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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45 大广高速河源连平段“7·21”较大道路

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为深刻吸取 G45 大广高速河源连平段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

通事故教训，推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，防范遏制同类

事故发生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

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及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 号）要求，市

安委办牵头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等单

位组成的评估组，于 2025 年 11 月对“7·21”事故责任追究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。评估组通过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、

实地核查等方式，逐项对照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G45 大广高速连平段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已全部落实。

（一）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
1.黄某生，赣 B1ER37 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。因在该较大

事故中负事故的同等责任，犯交通肇事罪，2024 年 8 月 2 日，

连平县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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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李某华，粤 SC86E9 小型轿车驾驶员。因在该较大事故中

负事故的同等责任，犯交通肇事罪，2024 年 8 月 2 日，连平县

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。

（二）落实党纪、政务处分及组织处理责任追究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广州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米步运营中心、河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、连平县公安

局交通警察大队、连平县交通运输局、连平县元善镇人民政府等

单位 9 人履职方面的问题，相对应的纪检监察部门已提出了处理

意见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河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、连平县公安

局、连平县交通运输局、连平县元善镇人民政府分别向上级单位

或连平县人民政府作出了深刻检查。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
向广州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出深刻检讨，并由上级公司对相

关管理问题进行了核查与督导。

二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各涉事单位均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进行了专项整改：

（一）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业主单位）

1.设施提升：针对事故路段，迅速完成中分带爆闪灯、龙门

架“控速保距”警示牌、事故警示牌的加装工作；在全线范围内

开展交安设施提质升级，累计新增反光标识、减速标线、黄闪灯

等各类设施 1700 余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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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巡查优化：加密监控视频巡查频次至每小时 1 次全覆盖，

夜间每半小时人工定格巡查；路政巡查每日增至 6 次，并强化

13-15 时、22-次日 6 时等重点时段的巡逻。

3.机制完善：优化“一路三方”联勤机制，每月与交警、拯

救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；联合设备供应商对全线 362 路视频事件

检测系统进行优化，提升异常事件自动识别和报警能力。

4.宣传警示：在服务区、收费站、跨线桥等位置广泛设置宣

传横幅和永久性标牌；利用情报板、微信公众号、导航语音等多

渠道进行安全提示。

（二）河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

1.强化路面管控：加大路面执勤执法力度，在事故多发、易

拥堵路段定人定岗值守，提升夜间及清晨见警率和管事率。

2.深化联勤联动：定期牵头召开由高速公路公司、路政、拯

救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，研究部署安保工作，推动“路警联勤”

制度落实。

3.深刻检查反思：大队向上级部门作出深刻检查，并开展内

部整顿，加强民辅警教育培训，提升专业能力和责任意识。

（三）连平县交通运输局

1.完善监管体系：制定详细巡查计划，对重点运输企业每月

至少检查一次，并利用卫星定位、视频监控等手段实行动态监管。

2.强化执法力度：修订处罚细则，加大对超载超限、疲劳驾

驶等行为的处罚力度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开展业务培训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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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考核机制。

3.畅通信息渠道：积极与公安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协商共建信

息共享平台，完善对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的信息传达体系。

（四）连平县公安局

1.强化治超监管：将治超工作纳入月度量化考核，组织督导

专班每日督查各辖区中队落实情况，减少路面货运车辆超载行

为。

2.加强部门联动：依托检测点、治超点，与交通运输部门开

展联合治超工作，形成“前端执法、后端检测”模式。

3.开展常态宣传：依托“五进”活动，对辖区内货运企业及

过境货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警示提醒。

（五）连平县元善镇人民政府

1.加强源头监管：加大对辖区内农副产品基地、砂石料场等

装载源头的检查频次，力求消除监管“死角”。

2.创新宣传形式：改变传统宣传方式，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和

社区、学校等阵地，开展针对性更强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部分单位整改措施落实不够系统，如异常事件检测系统尚未

全覆盖高风险路段；路警联动机制仍有优化空间，信息共享与协

同处置效率有待提升；部分区域交通安全宣传形式单一，宣传覆

盖面和实效性需进一步加强。

四、评估结论及意见建议



- 5 -

从总体上看，G45 大广高速连平段“7·21”较大道路交通

事故的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已落实。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、

属地政府及高速公路公司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和深层次原因，逐条

部署落实，对照整改问题，全面加强和改进了安全生产工作。评

估组通过现场查阅相关资料，肯定了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运营管

理公司能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时刻谨记道路交通

安全工作职责，持之以恒做好相关工作。各相关单位均能按照事

故调查报告要求，积极采取整改措施，在提升道路安全设施、优

化巡查机制、加强联勤联动和开展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

效，事故路段及周边区域的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

为进一步深化防范措施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，评估组提

出以下意见建议：

（一）做好事故复盘，有效防范事故。

发生事故的相关行业监管部门要在事故调查中针对个案深

入开展分析，深刻剖析“7·21”事故中暴露出来的故障车预警

不及时、二次事故风险高等突出问题，将已提出的有针对性的防

范措施建议持续推动落到实处，真正发挥事故推动本质安全水平

提高的积极作用。要建立事故警示机制，采取“复盘推演会”“问

题整改会”“事故警示会”等多种形式，复盘解读“7·21”事

故发生经过和原因，分析解剖责任单位和人员存在的问题，及时

将问题通报相关企业，及时提示警醒。要更加注重防范整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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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的效果评估，确保真整改、真见效，确保全年安全生产

形势稳定。

（二）紧盯行业领域风险，加强重点时段路段管控。

相关行业监管部门要各司其职、通力协作，紧扣“防风险、

除隐患、压事故”的总体目标，紧盯“人、车、路、企、救”五

个方面，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切实系统防范

化解道路运输风险。持续提升高速公路安全管理能力水平和始终

对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工作保持严管态势。要重点加强特殊时段

（如夜间、清晨）、法定节假日，以及类似“7·21”事故的弯

道路段、事故多发路段执法勤务，强化重点时段、重点路段路面

交通安全防控，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和视频警务联勤联动，建立勤

务运行监测机制，确保进一步提升见警率、查险率、管事率。加

强重点车辆管控。要针对过境车辆事故易发多发的现状，对长期

在河源境内行驶的大型客车、中重型货车纳入实有化管理，重点

提示行经线路安全隐患、事故多发路段和行车注意事项，严格做

到安全检查落实、宣传提示落实和消除隐患落实。加强重点企业

管理。要持续推进重点客货运输企业风险画像分析和结果应用，

提升企业所属客货运车辆检验率、报废率、交通违法处理率和驾

驶人审验率、换证率。与交通运输部门协作配合，建立“安全风

险研判、画像推送签收、整改情况反馈”的闭环管理机制，督促

重点运输企业及时整改问题隐患。

（三）强化联动机制，高效处置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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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健全完善“一路三方”部门间联合监测预警、会商

研判、信息共享等协调联动机制，密切关注管辖领域苗头性问题

隐患，特别是针对异常停车、设备故障等事件，多渠道、广覆盖、

多频次发布预报预警信息、及时调度提醒，进一步完善细化应急

预案和值班值守，严格落实突发事故事件信息报送的有关要求，

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能高效、妥善处置，最大限度避免次生

事故和减少人员伤亡。

（四）推动长效治理，夯实安全基础。

针对评估中发现的系统性风险防控短板和长效治理基础不

牢的问题，建议由市安委办统筹，推动各相关单位将整改期间的

有效措施转化为长效工作机制。督促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将安全设

施维护、系统升级、人员培训等费用纳入常态化预算保障。关注

并支持解决基层执法队伍力量不足、人员老化等现实困难，合理

配置资源，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在岗培训，确保安全监管的连续

性和有效性。通过固根基、扬优势、补短板、强弱项，持续巩固

整改成果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。


